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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空间作业明白纸
一、识别：
1.地基与基础工程：（1）桩孔内；（2）地下室外墙与基坑边坡形成的狭小空间（肥槽）。
2.主体结构工程：（1）消防水池；（2）汽车坡道下部三角区域；（3）人防工程等通风不良的封闭半封闭空间采用盖挖逆作法主体结构施工的地下室、工程地下车站等封闭型钢结构内装饰装修。
3.装饰装修工程：封闭半封闭空间。
4.机电工程：（1）地下电缆夹层、吊顶夹层、电缆隧道、封闭的电缆沟槽；（2）冷库、制冰室、泵房等；（3）管沟、电梯井、管井、廊道等；(4)水箱、冷藏箱、压力容器、储罐、锅炉等密闭设备内部；(5)可进人管道、烟道、风管等空间。
5.市政管网、污水处理工程：（1）管道、箱涵、井室内；（2）污水池等污水处理设施内。
6.地下暗挖工程：地下管道、隧道、竖井、洞室等空间内。
7.桥梁工程：箱梁箱室内。
8.配套设施：场内封闭式垃圾站。
实际情况各异，有限空间作业场景的判定，应同时满足3个物理条件和至少1个危险特征。
同时满足3个物理条件：1.封闭或部分封闭的空间，且通风不良。2.空间内有人员进出的需求和可能。3.进出口或空间内活动存在限制。
至少存在1个危险特征：1.存在或可能出现氧气含量不足。2.存在或可能出现有毒有害气体。3.存在或可能出现易燃易爆物质。
二、教育培训 
1.施工单位应建立培训制度，涵盖有限空间作业培训对象、培训计划、培训内容、培训档案管理等内容。对有限空间现场作业人员、监护人员、管理人员和应急救援人员等进行有限空间作业专项培训。
2.有限空间作业专项培训应采取岗前培训和定期轮训相结合：（1）上岗前必须经过有限空间作业专项培训并考核合格。（2）持续开展有限空间作业的，每季度应开展轮训并考核合格。（3）在施工条件发生较大变化必须重新开展培训并考核合格。 
3.施工单位应向有限空间作业专项培训考核合格的人员，发放可视化标识。作业人员和监护人员持标识上岗。培训档案保存至工程竣工。
三、作业审批 
1.有限空间作业必须执行作业前审批制度，施工单位签发作业票，作业班组方可开展有限空间作业。 
2.有限空间作业票应由作业班组现场负责人申请，由施工单位现场管理人员核准确认。作业票一式两份，作业班组持票现场公示，施工单位持票保存一年。 
3.有限空间作业票有效时间为当班作业结束时间，且最长不得超过12h。当次作业结束，管理人员应在作业票上确认签字。施工内容有变化的，应重新办理作业票。 
四、隔离清理与加固 
1.作业前，应对有限空间内、外部环境进行评估，施工单位签发作业票时应进行措施核查。 
2.存在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物质的环境，应与作业地点和作业面隔离。作业前对可能存在坍塌风险的有限空间，采取加固措施，验收合格后再作业。
3.作业前应清理出入口和有限空间内的杂物，保持通道和作业活动畅通。有限空间内水位大于0.3m时，应进行抽水作业，存在淤泥的，应进行清淤作业。 
五、通风 
1.作业前，必须采取通风措施，且保持空气流通30min以上。采用自然通风时，应充分利用上下游井口、人孔等孔洞，促进空气流动。对存在人员坠落风险的井口、洞口，作业时可使用透气式格栅盖板进行通风。
2.有限空间作业存在以下情形之一的，应全程采取机械强制通风措施： 
（1）作业场景只有1个出入口，自然通风条件差的。 
（2）采用自然通风后气体检测仍不合格，或经施工扰动气体浓度、成分可能变化的。 
（3）实施清淤、涂装、防腐、防水、动火等作业，可能产生有毒有害气体或造成缺氧的。 
六、检测 
1.初次使用气体检测报警仪前，应按照气体浓度判定限值设置报警参数，并测试声、光以及振动报警系统。 
2.气体检测包含准入检测和过程检测，分别指进入有限空间作业前和作业过程中，对有限空间内的气体成分和浓度进行的检测活动。 
3.准入检测应从出入口开始，按照人员进入有限空间的方向进行。垂直方向由上至下、水平方向由近至远。
4.有限空间作业过程中应全程进行气体检测。有限空间内气体浓度接近或超过报警值的，应立即撤人。
七、作业 
1.开启出入口时，作业人员应处于有限空间外的上风侧，使用专用工具，严禁徒手开启。提前采取气体置换、消除静电等防爆措施。 
2.进、出有限空间前，应检查爬梯、踏步、安全梯等牢固性和安全性。 
3.有限空间内作业人员不宜超过2人。应正确佩戴劳动防护用品不得随意脱卸，正确使用通讯装置，作业过程与监护人员保持沟通。 
4.有限空间作业应避免交叉作业，持续作业时间不宜超过2h。作业中断时间超过30min，再次进入有限空间前，应当重新进行通风和检测。
5.有限空间作业期间发生下列情况之一时，作业人员应立即撤离有限空间：（1）作业人员感到身体不适；（2）呼吸防护用品失效。（3）气体检测报警仪报警，或通风、检测、照明、通讯等装备失效。（4）监护人员或监督人员下达撤离命令。（5）其他可能危及作业人员生命安全的情况。 
八、监护 
1.作业班组应在有限空间外，配备专职监护人员，不得擅离职守。监护人员可通过佩戴铭牌、袖标，服装标识等可视化方式表明专职身份，落实有关职责。 
九、监管 
施工总承包单位应指定监督人员，对有限空间作业和监护的规范性进行监督管理，落实有关职责。 
十、结束 
1.作业结束后，作业人员应将工器具等作业装备全部带离有限空间场所。 
2.监护人员应清点人数、工器具、物料，确认有限空间内无人员，无设备、工器具、剩余物料遗留后，关闭出入口。 
3.解除本次作业前采取的隔离等措施，恢复现场环境或防护措施。
十一、应急
制定应急预案，对作业人员开展培训，重点是避免盲目施救。
有关培训、考核内容，人员职责等事项参见《房屋市政工程有限空间识别和施工作业指南》。
